公     告
上海豪发纸业有限公司、上海康伟益医用科技有限公司、上海精科纳米环保技术有限公司、上海鑫禾净化制品有限公司、上海瑞福消毒制品有限公司、上海利旁包装有限公司、上海雪雅工贸有限公司分公司：

因你们单位到期未申请延续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。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第（一）项及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第二十二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我局决定注销你们单位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。由于你们单位已经撤离原许可地址，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注销通知书（沪卫消销字（2008）第0064-0070号）。自发出公告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（附注销通知书）
特此公告。

上海市卫生局

二00八年七月二十三日
上海市卫生局
注  销  通  知 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沪卫消销字（2008）第0064号

上海豪发纸业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取得的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（沪卫消证字（2004）第0012号），有效期至2008年5月8日。因你单位到期未申请延续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第（一）项及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第二十二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我局决定注销你单位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（沪卫消证字（2004）第0012号）。请你单位将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正本和副本原件交回我局（交回地址：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，镇宁路465弄181号1号楼受理大厅）。

特此通知

签收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二00八年七月十八日


备注：本文书一式两份，第一份交当事人，第二份留存卷宗备查。
上海市卫生局
注  销  通  知 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沪卫消销字（2008）第0065号

上海康伟益医用科技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取得的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（沪卫消证字（2004）第0014号），有效期至2008年5月23日。因你单位到期未申请延续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第（一）项及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第二十二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我局决定注销你单位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（沪卫消证字（2004）第0014号）。请你单位将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正本和副本原件交回我局（交回地址：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，镇宁路465弄181号1号楼受理大厅）。

特此通知

签收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二00八年七月十八日


备注：本文书一式两份，第一份交当事人，第二份留存卷宗备查。
上海市卫生局
注  销  通  知 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沪卫消销字（2008）第0066号

上海精科纳米环保技术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取得的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（沪卫消证字（2004）第0015号），有效期至2008年5月23日。因你单位到期未申请延续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第（一）项及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第二十二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我局决定注销你单位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（沪卫消证字（2004）第0015号）。请你单位将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正本和副本原件交回我局（交回地址：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，镇宁路465弄181号1号楼受理大厅）。

特此通知

签收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二00八年七月十八日


备注：本文书一式两份，第一份交当事人，第二份留存卷宗备查。
上海市卫生局
注  销  通  知 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沪卫消销字（2008）第0067号

上海鑫禾净化制品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取得的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（沪卫消证字（2004）第0017号），有效期至2008年5月27日。因你单位到期未申请延续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第（一）项及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第二十二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我局决定注销你单位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（沪卫消证字（2004）第0017号）。请你单位将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正本和副本原件交回我局（交回地址：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，镇宁路465弄181号1号楼受理大厅）。
特此通知

签收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二00八年七月十八日


备注：本文书一式两份，第一份交当事人，第二份留存卷宗备查。
上海市卫生局
注  销  通  知 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沪卫消销字（2008）第0068号

上海瑞福消毒制品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取得的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（沪卫消证字（2004）第0018号），有效期至2008年5月27日。因你单位到期未申请延续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第（一）项及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第二十二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我局决定注销你单位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（沪卫消证字（2004）第0018号）。请你单位将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正本和副本原件交回我局（交回地址：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，镇宁路465弄181号1号楼受理大厅）。

特此通知

签收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二00八年七月十八日


备注：本文书一式两份，第一份交当事人，第二份留存卷宗备查。
上海市卫生局
注  销  通  知 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沪卫消销字（2008）第0069号

上海利旁包装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取得的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（沪卫消证字（2004）第0019号），有效期至2008年5月31日。因你单位到期未申请延续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第（一）项及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第二十二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我局决定注销你单位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（沪卫消证字（2004）第0019号）。你单位已交回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正本和副本原件。

特此通知

签收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二00八年七月十八日


备注：本文书一式两份，第一份交当事人，第二份留存卷宗备查。
上海市卫生局
注  销  通  知 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沪卫消销字（2008）第0070号

上海雪雅工贸有限公司分公司：

你单位取得的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（沪卫消证字（2004）第0021号），有效期至2008年6月27日。因你单位到期未申请延续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第（一）项及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第二十二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我局决定注销你单位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（沪卫消证字（2004）第0021号）。请你单位将《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》正本和副本原件交回我局（交回地址：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，镇宁路465弄181号1号楼受理大厅）。

特此通知

签收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二00八年七月十八日


备注：本文书一式两份，第一份交当事人，第二份留存卷宗备查。






